（C类）

高建字〔2018〕31号              签发人：徐培华

对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54号建议的答复

孙秀娟、程卫忠、马霞、王立平、杨维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青城镇古商贸文旅特色小镇建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按照部门职能分工，我局将根据青城古商贸文旅特色小镇基础设设施和其他建设项目进展情况和青城镇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及时对工程建设情况进行现场指导。
高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5月18日
（联系单位：县住建局，联系人：张延新，联系电话：6962077）
